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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网络运营组织规划设计 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组织规划设计的总体要求，交通需求分析、运营组织目标、运

营组织规划设计、运营资源共享、设施设备配置等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投入运营 4 条及以上线路的城市，开展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的编制与修

编、新建线和既有线改造的工程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852.3 城市客运术语 第3部分：城市轨道交通

GB/T 38374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指标体系

GB/T 51150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网络运营组织 oper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成网的基础上，为改善乘客服务质量、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所采

取的整合优化行车组织、运营资源与运营管理的总称。

[来源：GB/T 32852.3，3.4，有修改]

3.2

运营组织规划 operation planning of 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根据城市与交通发展进程中不同出行需求及其运营组织场景，为实现灵活且经济的运输服务供给，

研判提出列车运行组织优化方案及城市轨道交通各系统的规划控制条件。

3.3

城市核心区 urban core area

在城市中心城区内，办公商业等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高且充满城市活力的城市地域空间，以及具备

场所感和识别性的其他城市核心功能区的集合，是交通发生吸引最重要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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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体通勤圈 main commuting circle

以城市核心区为中心，以及与该区域具有高度的社会经济一体化趋势，且呈现显著通勤特点的城市

化功能地域范围，通常覆盖城市 15km～30km 的圈层范围。

3.5

拓展通勤圈 expand commuting circle

以城市核心区及其主体通勤圈为中心，空间邻近且社会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化功能地域范围，通常

覆盖城市 30km～70km 的圈层范围。

3.6

客流廊道 urban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corridor

区域范围内依托 1条或多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联系城市核心区和不同城市圈层主要功能区，带动

沿线区域发展且客流集中分布的轴带状地区。

3.7

整合运营 integrated routes operation

通过统筹不同功能层次线路的设施设备硬件资源以及乘客服务、运输组织和运营管理软件资源，提

供一体化快速直达出行服务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组织。整合运营的具体形式有贯通运营、跨线运营

和共线运营等。

3.8

独立运营 independent routes operation

运输服务供给与保障以单线运营组织为主，网络内各线路列车相互独立运营，线路之间设施设备相

对独立，客流交换通过换乘站实现。

3.9

跨线运营 cross-line operation

在两条及以上制式相同或兼容的线路上，载客列车从某一独立运营线路运行至另一独立运营线路的

网络运营组织模式。

[来源：GB/T 32852.3，定义 5.1.20 跨线运行，有修改]

3.10

共线运营 joint operation

两条或两条以上线路共用同一区段，各条线路的列车在共用区段通过行车组织实现的有序运营。

[来源：GB/T 32852.3， 5.1.21，有修改]

3.11

互联互通 interoperability

不同制式的轨道交通线路或制式相同而设备系统不同的线路，通过工程技术改造和技术处理，组织

载客列车跨线运营的技术手段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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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方向不均衡系数 direction imbalanced rate

运营线路单向最大断面客流量与双向最大断面客流量平均值之比。

[来源：GB/T 38374，A.2.17]

3.13

时间不均衡系数 time imbalanced rate

运营线路单向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量与该方向所有时段分时最大断面客流量平均值之比。

[来源：GB/T 38374，A.2.17]

4 总体要求

4.1 城市轨道交通应满足网络化客运需求，适应网络规划、建设、运营发展需要，以提升城市轨道交

通网络运行效率和客流效益，促进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系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4.2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组织规划设计，应通过优化网络结构、运营模式和设施设备布局，构建联

通、高效、经济的轨道交通网络，以充分发挥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整体效益。

4.3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组织规划设计应与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协调一致。

4.4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组织规划设计应支撑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与调整，规划统筹城市轨道交通线

路新建和既有线改造，构建优化分工合理、功能互补、衔接有序的多层次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体系。

4.5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组织规划设计应明确运营模式、系统规模、行车组织、车站配线和行车调

度等，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限界、线路、轨道、供电、车辆、通信、信号、站台门和标志等设施设备应满

足网络运营服务、运营管理要求。

4.6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组织规划设计，应遵循安全可靠、以人为本、功能合理、经济适用、节能

环保、资源共享、持续发展的原则。

4.7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组织规划设计除应符合本文件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行业相关标准

的规定。

5 交通需求分析

5.1 一般要求

5.1.1 交通需求分析应符合 GB/T 51150（所有部分）的规定，并以支撑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组织规

划设计为目标，开展针对性需求分析工作。

5.1.2 交通需求分析应从线网、线路、车站三个层级分析和评估现状轨道交通网络客流特征，并纳入

城市交通需求预测模型进行参数校核，包括以下内容：

a) 线网客流特征指标包括轨网客流量、负荷强度、平均乘距、换乘系数、客流时段分布、分区

客流起讫点（OD）分布等；

b) 线路客流特征指标包括线路运行速度与发车频次、线路客流量、负荷强度、全日及高峰小时

客流量、高峰小时单向最大断面位置及客流量、客运周转量、平均运距、客流时段分布、区

段分布 OD 等；

c) 车站客流特征指标包括全日及高峰小时站点乘降量、进出站量及换乘客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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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交通需求分析应对城市轨道既有运营组织方案与客流特征匹配关系进行评估，包括独立运营和

整合运营等的线路，从客流直达性、时效性、服务水平等方面给出评价指标。

5.1.4 交通需求分析关于出行和客流指标定义与计算除应符合 GB/T 38374（所有部分）的规定外，还

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5.2 网络需求分析

5.2.1 网络需求分析应以城市交通需求预测模型为基础，识别城市核心区、主体通勤圈、拓展通勤圈

及客流廊道，并分析和预测分圈层及客流廊道的需求特征，包括下列内容：

a) 综合考虑城市特点、上位规划、政策导向及出行目标等，定性分析城市空间格局、中心能级

划分，定量分析片区人口与就业岗位规模及密度、公共服务设施分布、重点企业分布、可达

性等指标，研究划分城市交通圈层，确定城市核心区、主体通勤圈及拓展通勤圈范围；

b) 应提出城市核心区与主体通勤圈和拓展通勤圈之间的通勤率指标，分析通勤者职住分布、通

勤联系规模、出行时空特征等数据；

c) 分圈层出行需求特征分析，应结合城市交通圈层划分，分析各圈层内部及不同圈层间出行需

求特征，给出径向出行、周向出行、过境出行需求与方式结构，并识别和明确城市核心区对

外放射客流廊道分布；

d) 主要客流走廊特征分析，包括走廊内各交通方式的运行状况、关键断面的需求规模和方式结

构，以及走廊内不同交通方式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分析；

e) 城市核心区与放射型客流廊道衔接节点特征分析，应给出衔接点断面位置、职住规模及空间

分布特征、高峰断面客流量级及区段 OD 分布特征、轨道乘客站内停留时间分布特征、分时段

断面客流变化等。

5.2.2 结合初定的轨道交通网络运营方案测试客流指标，为网络运营组织提供依据，分析以下内容：

a) 应基于同等规模独立运营网络和整合运营网络，分别给出不同运营方案下轨道交通出行总量

及出行分担率、线网日客流总量、负荷强度、平均乘距、换乘客流量、换乘系数等客流指标，

综合对比分析客流效益；

b) 网络中换乘节点与互通节点的客流分析比较，应分析线路所在交通走廊上轨道交通分担率、

轨道交通出行效率、跨线出行客流量、跨线出行客流时空特征等，应分析重要换乘站分方向

换乘客流规模及特征，为跨线运营方案提供依据；

c) 宜从乘客出行效率、换乘客流占比等方面分析互联互通运营的开行效果。

5.2.3 应重点针对轨道交通供需水平进行评估，包括重点功能区轨道交通供给服务水平、主要客流廊

道轨道交通出行直达性与时效性、轨道交通主要站间 OD 出行效率等。

5.3 线路需求分析

5.3.1 线路需求分析需在线路客流预测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以下内容：

a) 根据线路功能，常规功能线路应分析工作日高峰时段及平峰时段客流特征，旅游功能线路应

分析工作日、周末及节假日高峰时段及平峰时段客流特征；

b) 应分析线路不同方向客流的不均衡性特征，包括不同方向站点乘降量、不同方向断面客流、

客流不均衡系数等；

c) 应分析线路客流成长规律，为线路不同时期列车编组的选择提供依据；应分析线路分小时的

客流分布，包括线路站间 OD、区段间 OD 特征等，为各时段不同编组整合运营提供依据。

5.3.2 针对跨线运营，应重点分析两条线路四个区段经本换乘节点客流交换总量、分时段特征，分析

是否跨线运营对各线路客流指标的影响；分析独立运营模式下车站分向换乘客流规模及特征；分析跨线

运营模式下车站分向客流规模及特征，并给出各线路跨线运营模式下客流断面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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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针对大小交路运营，小交路折返站点应重点分析大小交路之间的换乘客流规模及换乘方向等特

征。

5.3.4 针对快慢车运营，应分析开行快慢车线路的分时段站点乘降量和站间 OD 特征，为快慢车开行时

段及越行站的选择提供依据。应根据快慢车开行方案分快、慢车分别给出站点乘降量、站间 OD 及站间

断面客流量。对于快慢车均停靠的中间站点应重点分析快慢车之间的换乘客流。宜从乘客出行效率、受

益受损客流等方面分析快慢越行列车的开行效果。

5.3.5 客流预测应与线路运营组织设计方案互动，通过不断反馈，使客流预测结果与运营组织设计方

案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6 运营组织目标

6.1 一般要求

6.1.1 运营组织以提高线网运行效率、提升网络客流效益为总目标，应在规划阶段开展运营组织规划，

优化网络结构、运营模式和设施设备布局，为乘客提供更高效率和更高品质的服务，实现轨道交通高质

量发展。

6.1.2 运营组织应以城市需求、乘客需求、运营需求为导向，调整设备设施配置，优化提升运营服务

供给，满足网络灵活增长要求，支撑城市空间拓展的功能。

6.1.3 运营组织应满足轨道交通服务多层次客流需求，通过互联互通、大站快车等多方式运营组织模

式，有效降低换乘系数，提高乘客出行便捷性，提升轨道交通出行效率和竞争力。

6.1.4 运营组织应统筹整合全网运营资源，实现列车、人员、车辆基地等资源互用共享，提高线网设

备、设施利用率，合理控制定员，减少列车闲置，缩减段场规模。

6.2 服务目标

6.2.1 运营组织以提升线网运行效率为目标，应通过制定各通勤圈层、各通勤廊道的时间目标值，实

现运营组织快慢有序，实现差异化服务，提升轨道交通竞争力。

6.2.2 结合廊道内多层次客流需求，同廊道各条线路应研究采用不同速度目标值，慢线实现客流覆盖，

快线提供直达服务。

6.2.3 服务主体通勤圈客流的线路，宜按乘客一次出行时间 1 小时为规划目标，合理规划轨道在途时

间及轨道附加时间，确定最高运行速度及分段速度标准。

6.2.4 服务主体通勤圈客流的线路，进入中心城区的乘客换乘次数不宜超过 2次。线路衔接宜采用互

联互通运营，或多点衔接换乘。

6.2.5 服务主体通勤圈客流的线路，宜分段确定车厢舒适度标准，分段确定行车间隔，分段确定列车

站停时间等运营组织标准。

6.2.6 服务拓展通勤圈客流的线路，宜通过廊道交通竞争分析确定轨道在途时间，确定最高运行速度

及分段速度标准，满足城市交通规划出行时间控制目标。

6.3 系统能力

6.3.1 运营组织规划应结合多维度城市空间、多层次客流需求、多线路功能定位，研究多方式运营服

务模式，合理选择系统制式、技术标准及系统供给能力。

6.3.2 各线路应依据功能定位及客流特征，合理确定系统供给能力，并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 1 线路系统能力供给表

服务客群 系统目标 运输能力 运营模式 车站站型 网络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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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城市核心

区通勤客流

以乘客可达

性、便捷换乘

为目标

宜达到 24 对

/h～30 对/h

宜采用大小交

路、站站停模

式

以常规岛式车

站和侧式车站

为主

相交线路实现

便捷换乘

服务城市主体

通勤圈客流

以快速、舒适

为目标

宜达到 20 对

/h～24 对/h

宜采用大小交

路、快慢车运

营模式

在乘降量较小

车站宜设置越

行避让配线

与中心城线路

采用贯通运营

或多点换乘

服务城市拓展

通勤圈客流

以直达、快速、

差异化服务为

目标

宜达到 15 对

/h～20 对/h

宜采用多交路

运营、多等级

快慢车运营、

互联互通运营

模式等

地面及高架车

站宜设置到发

线

与中心城线路

采用贯通运营

6.3.3 复合功能线路应按照客流分布特征，分段确定系统运输能力、运营模式、车站配线等技术标准。

6.4 运营效率

6.4.1 依据客流的时段分布特征，应通过调整高峰、平峰期的列车区间运行时间、停站时间、折返时

间等，提升列车旅行速度，节约乘车出行时间。

6.4.2 依据客流的空间分布特征，应通过调整列车编组、采用多交路运行、单方向加车、不停站越行

等运输组织措施，加快列车周转，提升列车满载率。

6.4.3 利用网络运营组织优势，宜通过列车互用、互备，适当减少备用列车数量，优化检修列车配置，

提高列车上线利用效率。

6.4.4 结合线路正常、故障、应急等运营场景，宜优化车站配线形式，采用复合功能配线，提升配线

使用效率。

6.4.5 从线网层面合理制定线路定员。普速线路定员宜控制在 30 人每千米～40 人每千米；市域(郊)

线路定员宜控制在 20 人每千米～30 人每千米。

6.4.6 从网络运营组织与管理角度，宜统筹配置各线车站用房，统筹车辆基地停车、检修资源，统一

人员培训，统一物资及备品配件的仓储及配送，提高设备设施利用效率。

7 运营组织规划设计

7.1 一般要求

7.1.1 运营组织规划设计应满足城市不同圈层出行需求，不同圈层范围内线路区段应采用差异化的运

营组织方案，实现网络运营组织的协同目标。

7.1.2 运营组织规划设计应体现城市轨道交通“内面外廊”不同需求的服务特征，不同城市圈层的轨

道交通网络运营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城市核心区提供出行目的全覆盖的城市轨道交通高频率列车服务；

b) 在主体通勤圈范围内，提高外围组团与城市核心区的直达客流联系，通过低频率的支线运营

提高外围组团覆盖率，通过高频率的干线运营满足高峰期的通勤需求，并采用过轨运行和多

点换乘衔接城市核心区线路以提供多方向的快速直达服务；

c) 拓展通勤圈的运输服务以时刻表服务为主，并提高通勤乘客出行的直达性和快速性。

7.1.3 运营组织规划设计应实现网络规划功能目标，满足客流网络化出行需求，提高网络运营组织效

益，适应网络运营组织与管理特点。

7.1.4 运营组织规划设计应满足网络运营的运营服务和运营管理等要求，明确运营模式、系统规模、

行车组织、车站配线和行车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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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运营组织规划

7.2.1 运营组织规划应统筹不同功能层次轨道交通融合发展，提出符合乘客出行特征和时间价值的网

络运营组织方案，满足不同层次的客流需求，提升乘客轨道交通出行品质。

7.2.2 独立运营线路需根据不同时段客流断面分布及客流变化，提出相应运营组织方案：

a) 当线路断面客流变化较大时，宜组织多交路列车运行，运营组织规划应提出列车折返位置和

方式的技术要求；

b) 当线路的时间不均衡系数大于 2.5 时，宜组织不同编组的列车运行，运营组织规划应研究确

定列车重联和解编的位置以及相应的技术要求；

c) 当线路的方向不均衡系数大于 1.5 时，宜组织不对称列车运行调整线路双方向的行车间隔，

运营组织规划应提出满足不均衡运输的配线需求和技术要求。

d) 当乘客出行时间大于 6.2.3 规定的出行时间目标时，线路宜采取差异化的列车停站方案，组

织快慢车以满足主要客流出行时间要求，运营组织规划应提出列车越行的位置和方式的技术

要求。

7.2.3 独立运营线路之间的换乘组织应提出优化的换乘衔接位置及其车站换乘形式，工程条件允许时

宜采用同台换乘设计。

7.2.4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线路宜采用整合运营模式：

a) 当客流廊道的各线路构成一干多支的形式时，各支线宜与干线接轨组织共线运营，支线与干

线的接轨位置应根据跨线 OD 客流量和干线通过能力要求等因素确定，接轨点宜靠近车站；

b) 当城市客流廊道线路换乘乘客的客运周转量大于非换乘乘客，或城市客流廊道的出行起讫点

位于不同线路，且相关线路换乘系数大于 1.5 时，宜采用跨线运营，提供通勤客流主方向的

快速直达服务，以提高出行效率和减轻换乘压力；

c) 服务主体通勤圈的线路与中心城区线路首末相连宜采用贯通运营的模式，或根据线网布局与

中心城区线路形成多点换乘；

d) 拓展通勤圈与主体通勤圈间的线路衔接，首尾相连的线路应实现贯通运营，终点站衔接中间

站的线路宜实现跨线运营。

7.2.5 整合运营不同系统制式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运营组织规划应提出兼容不同系统制式及其各系

统的技术标准和优化方案，实现互联互通。

7.2.6 整合运营线路的接轨车站布置形式应根据线路的相互位置关系以及车站停车、折返能力等因素

确定，运营组织规划应提出车站配线需求及技术要求。

7.2.7 应根据网络运营组织规划优化调整车辆基地功能布局，车辆基地的设置宜满足多线路列车统一

周转和维修资源共享的需求，停车场宜布置在城市核心区，大架修车辆段宜布置在城市主体通勤圈及以

外区域。

7.2.8 城市轨道交通的不同运营主体应共同建立健全组织机构以实现基础设施、标识信息、运营管理、

服务保障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宜安检互信和票制互通。

7.2.9 行车组织应实行统一指挥、逐级负责，过轨运营和共线运营等跨越线路的行车组织宜按属地管

理原则组织正线列车运行和救援。

7.3 行车组织设计

7.3.1 行车组织设计应与客流预测互动研究，客流预测依据的主要运营指标参数应与行车组织设计推

荐方案保持一致。

7.3.2 线路贯穿中心城区、主体通勤圈、拓展通勤圈时，在不影响网络运营组织的基础上，宜根据服

务客群特征、客流量级、在轨时长、工程条件等采用不同的速度和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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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车厢站立标准应在整合运营范围内统筹考虑，跨线运营的列车可以在不同线路上采用不同标准，

主体通勤圈范围内宜采用 5人每平方米~6 人每平方米，拓展通勤圈可适度提高服务标准、降低车厢站

立密度。

7.3.4 行车间隔应符合以下规定：

a) 主体通勤圈范围内，高峰时段的行车间隔初期不宜大于 5min、远期不宜大于 3min；平峰时段

的行车间隔初期不宜大于 10min，远期不宜大于 6min；

b) 拓展通勤圈范围，高峰时段的行车间隔初期不宜大于 10min、远期不宜大于 6min；平峰时段

的行车间隔初期不宜大于 15min，远期不宜大于 10min；

c) 当行车间隔超过 15min 时，运输服务应采用时刻表服务。

7.3.5 系统运营规模应满足独立运营、整合运营等各种场景条件下的运营要求，运营规模设计应包含

车厢站立密度标准、列车编组、旅行速度、系统设计能力、系统运输能力、最小行车间隔、设施设备配

置等内容。

7.3.6 组织快慢车运行时，行车组织组织设计应满足以下规定：

a) 快慢车运行线路系统设计能力不宜大于 24 对/h；

b) 快车开行对数不宜低于全线开行列车总对数的四分之一，高峰期行车间隔不应大于 20min，并

宜定点开行；

c) 慢车被快车越行的次数不宜大于两次，慢车的停站待避时间不宜大于 3min；慢车旅行速度不

宜低于线路设计速度的 40%，且不应低于 35km/h；

d) 快车宜实现不限速过站，列车临站台通过时限制速度不宜低于 80km/h 。

7.3.7 方向不均衡系数大于 1.5 的线路应具备不均衡行车条件，车辆基地、正线停车线宜根据不均衡

交路模式下的停车需求确定。

7.3.8 采用整合运营模式的线路，应统筹考虑行车组织方案，行车组织设计应包含正常运营情况和非

正常运营情况。

7.3.9 采用整合运营模式的线路系统设计能力不宜低于 24 对/h，为便于整合运营模式的运营计划安排

及调整，图定最小行车间隔应在设备设施可支持的列车最小行车间隔基础上留有不小于 10%的裕量。

7.3.10 组织跨线运营时，行车组织设计需满足以下规定：

a) 列车开行方案应包含跨线列车的运行范围、运行方向、运行对数、运行时段等；

b) 跨线运营列车交路应覆盖客流廊道的主要客流交换区域，列车交路长度在各线路范围内不宜

低于该线路的平均乘距；

c) 跨线运营列车交路，开行对数不宜低于各线开行总对数的四分之一，高峰期行车间隔不应大

于 10min。

d) 跨线运营列车交路应具备高峰期开行条件，并宜全天开行。

e) 跨线路运行不对称列车交路，应明确其运用车数量、列车停放及收发车作业计划。

f) 开行的跨线运营列车应能满足与相关各线路列车相互救援的需要。

7.4 车站配线

7.4.1 车站配线规划设计应符合网络运营功能，采用整合运营模式的线路，应统筹考虑车站配线，多

采用复合功能配线，增加使用效率。

7.4.2 车站配线规划设计应包含折返线、停车线、渡线、出入段线、安全线、联络线、用于跨线路运

营的正线联通线等规划设计内容。

7.4.3 中间折返站设置应统筹城市功能区布局和不同城市圈层断面客流的空间特征等因素确定，宜在

不同圈层的主要功能区或断面客流低于最大断面 30%处设置折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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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停车线设置应根据网络运营组织需求和工程条件确定，宜结合列车越行站、中间折返站、换乘

枢纽等条件设置在运营功能复合的车站附近。

7.4.5 线路运行快慢车越行车站的设置数量及位置应在运营范围内统筹考虑，并宜考虑运营方案调整

的适应性。

7.4.6 服务于不对称交路的折返线、停车线的设置数量及位置，应满足交路的开行时段、开行范围及

运用车数量作业要求。

7.4.7 线路运行灵活编组列车解编、连挂作业的停车线，停车线设置数量、位置及形式应在开行范围

内统筹考虑，满足运行灵活编组列车作业要求。

7.4.8 服务列车跨线运营的配线应靠近车站设置，运行交汇方向应在车站内设置平行进路，线运营线

路间的联络线设计通过速度不应低于跨线运营交路的设计旅行速度。

7.5 运营管理

7.5.1 网络运营组织宜统筹调度，实行一体化管理，统一票制、统一清分，统一应急管理规划，布局

应急救援设备，并宜实现集中调度和维保。行车组织应实行统一指挥、逐级负责。跨线运营和主支线运

行等跨越线路的行车组织宜按属地管理原则组织正线列车运行和救援。

7.5.2 多主体运营和跨区域运营时，宜按统筹调度、属地负责、分段指挥的原则考虑，系统设计应处

理好管理界面与接口，实现运营统筹、信息共享。

7.5.3 网络化行车组织应统筹各线运用列车、备用列车、特种列车的共用、互备，应统筹车辆基地共

址合建，提高运用效率。

7.5.4 网络设备共用宜采用智能化、智慧化平台，整合各设备系统，减少运营控制、传输成本，降低

能耗。

7.5.5 网络化互通互维宜推广和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维修，提高大型维修效率和设备设施利

用效率。

7.5.6 网络化资源共享宜统一规划人员培训、物质及备品配件的仓储及配送，减少培训中心、仓库等

设施面积。

7.5.7 整合运营的运营计划包括但不限于列车运行计划、列车运行图、车辆运用计划、乘务计划、调

度计划和维修计划，应统筹协调制定。

7.5.8 线网首末车运营时间应满足城市交通政策要求，每日运营时间不宜小于 17h，衔接线路首末车

开行时刻应根据客流出行良好匹配。服务机场、火车站的线路以及节假日期间宜合理延长运营时间。

7.5.9 采用快慢车、跨线运营等行车模式的线路应提供列车服务时刻表。

7.5.10 列车服务信息应清晰、简洁，同方向列车运行种类不宜超过 3 种。

8 运营资源共享

8.1 一般要求

8.1.1 运营资源共享包括车辆及车辆基地、供电系统及主变电站、控制中心和清分中心以及线网其它

设备的资源共享。

8.1.2 线网运营、检修资源共享设计应按线路功能定位和一体化运营需求，合理确定相关系统的资源

共享模式和需求，实现线网车辆、设备、设施资源的全面共享。

8.1.3 各设备及系统选型宜按线网多线统型的原则，全面提升实现线网设备和关键部件的标准化、统

型化、模块化，实现线网各设备、系统资源及备品备件的全面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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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运维管理应按照全网统筹、分级共享、集约高效的原则，构建网络运营组织一体化的管理架构

和生产力设施布局，实现检修设施设备、应急救援设施设备、人力资源等各类线网运营资源的全面共享。

8.1.5 新线设计应结合线网规划要求，各设备系统及设施宜统筹考虑预留线路延伸和变化的接入条件。

8.2 车辆及车辆基地

8.2.1 网络运营组织模式下，互联互通线路的车辆限界、设备限界、建筑限界应统一标准。

8.2.2 车辆配置需符合下列规定：

a) 网络运营组织模式下，线网车辆选型宜在满足客流需求的基础上，实现车辆设计技术标准的

相互兼容，同时提高车辆系统标准化、模块化水平，实现关键系统及部件的统型化。车辆的

车门位置及数量、车辆地板面高度、车辆地板面高度位置的车体宽度、车钩高度等关键尺寸

应统一；

b) 运用车、备用车和检修车应多线统筹配置，以提高列车上线率和检修周转率；

c) 灵活编组运营模式下，车辆两端车钩应采用全自动车钩，车辆解编、连挂时间应满足行车需

要，列车网络系统应满足快速解编连挂需求，连挂后的车辆车门间距宜与固定编组列车保持

一致，连挂后车辆车厢无法贯通采用纵向疏散时，在轨旁应设置侧向疏散平台进行纵向疏散；

d) 网络运营组织模式下，列车技术参数应满足故障工况下相互救援需求；

e) 当线网中存在不同速度等级列车混行时，车辆系统配置应与供电系统及线路条件相适应；

f) 当列车需要在不同供电制式线路跨线运营时，列车应满足双流供电制式运营要求；

g) 当列车需要在不同信号制式线路跨线运营时，列车应满足双信号制式运行，信号系统需满足

互联互通要求，应遵循《城市轨道交通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BTC）互联互通工程

规范团体标准》的相关规定。

8.2.3 车辆基地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车辆基地可根据用地条件、线路方案、运营交路等因素，在线网联络线附近选址建设，实现

两线或多线共享车辆基地，车辆基地的规模分配宜与运营交路的服务范围相匹配；

b) 车辆基地宜与轨道交通主变电站、轨道交通公安派出所及线网培训中心、物流基地、综合维

修基地、档案中心等设施共享用地。

8.2.4 车辆检修资源共享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车辆日常检修应结合车辆运用、整备资源均衡化设置，以减少车辆日常检修的空走和调车作

业，实现车辆运检一体化。

b) 车辆高级修(大架修)应统筹线网既有线和规划线路资源集中布置，实现车辆高修的专业化、

集约化，全面提升车辆维修效率和安全、可靠性。

c) 车辆部件检修应结合作业主体的实际情况和线网高级修基地设置，在线网中规划轮轴、空调、

电机、钩缓、制动系统、电器设备等关键部件的集中修基地，实现专业化部件检修的设备、

设施、人力等资源的线网共享。

8.2.5 大型工程车资源共享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线网中用于运维作业的网轨检测车、钢轨打磨车、钢轨探伤车、接触网作业车等大型工程车，

应根据线网管理模式、既有配置资源及检修任务量需求，合理规划配置数量及购置时机，实

现线网资源共享；

b) 线网中应根据大型工程车检测作业需求规划设置其中大修基地，满足线网大型工程车中修、

大修资源共享需求。

8.2.6 网络运营组织线路应全面共享线网备品备件，有效减少备品备件存储量和存储设施配置，针对

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或对运营安全影响较小的备品备件，宜优先考虑委外模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存储和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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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网络运营组织模式下，线网应规划设置综合维修基地，以满足线网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电子

设备中大修及仪表设备维修标定作业需求。

8.3 供电系统与主变电站

8.3.1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供电系统资源共享设计应遵循节能、环保、经济、适用的原则。

8.3.2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主变电所资源共享设计应考虑近、远期结合、适度超前、合理布局和可

持续发展的原则。

8.3.3 资源共享主变电所应靠近负荷中心，宜设置在线路交汇处。

8.3.4 同一座资源共享主变电所承担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不宜多于 3 条，当共享线路超过 3 条时，应

分析相应可行性和必要性。

8.3.5 宜在换乘站采用环网线间互联方式预留与其他线路资源共享条件。

8.3.6 本线相邻主变电所均为资源共享主变电所时，其外电源不宜全部引自同一座城市电网变电所。

8.3.7 资源共享主变压器容量应根据资源共享线路建设时序、近、远期负荷和电网电价制度等因素，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8.3.8 网络运营组织线路的供电牵引制式宜一致。

8.3.9 供电线缆廊道资源共享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不同线路外电源同路径时可共享线缆廊道，先期建设的线路应按共享敷设条件一次建成；

b) 引至同一共享主变电所的两回外电源高压线路宜敷设于不同的线缆廊道或敷设在同一线缆廊

道的不同侧支架上并采取防火分隔措施；

c) 资源共享主变电所及相同敷设路径的车站、区间应预留共享线路后期电缆敷设实施条件。

8.4 线网控制中心与清分中心

8.4.1 控制中心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网络运营组织的轨道交通线路宜集中设置运营控制中心，多条线路合用中央控制室，统一实

现网络运营组织线路的调度指挥。控制中心应兼作防灾和应急指挥中心，并应具备防灾和应

急指挥的功能；

b) 网络运营组织的多条线路中央控制室，宜按调度岗位划分功能区，也可按线路划分功能区；

中央控制室总体布置应以行车指挥为核心布置模拟屏和各调度台，并应便于各调度岗位之间

的信息沟通；

c) 网络运营组织的多条线路信号的中央级 ATS 系统宜建设全局网络化调度系统，与各条线路单

独设置的 ATS 系统进行接口，也可多条线路统一设置中央级 ATS 系统，实现网络运营组织的

行车调度指挥；

d) 网络运营组织的轨道交通线路可设置备用控制中心，当轨道交通线网有多家不同运营主体时，

宜按照不同运营主体合设备用控制中心。

8.4.2 清分中心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网络运营组织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应设立统一的清分系统；

b) 清分系统应结合线网规划、建设时序确定系统建设规模和分期实施方案，并遵循集中管理、

资源共享的基本原则；

c) 清分系统应实现对网络运营组织的轨道交通线路的统一计费和清分功能；

d) 清分系统宜结合调度指挥中心或数据中心建设，统筹考虑选址及规模。

8.5 线网设备

8.5.1 应结合网络运营组织的行车组织需求，综合考虑设备维修设施的共享，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和

线路的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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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应在线网层面构建网络化设备综合维修系统，实现不同制式下的通信、信号、机电、控制、售

检票、安检等专业设备的统一运维。

8.5.3 各设备维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设备系统备品备件及物资存储设施应实现共享；

b) 设备的运营管理和维修等应线网层面统筹考虑；

c) 专业化检修设施、设备应实现共享；

d) 设备系统专业化培训设施设备应实现共享。

8.5.4 各设备系统应结合专业检修特点和需求，充分利用数字、智慧技术设置专业线网智能运维系统，

全面提高设备系统维修的智能化水平。在设置云平台的线路中，智能运维系统应充分利用公共的云平台

资源运算、存储。

8.5.5 网络化运行下，应统筹线网应急救援中心和应急救援设备配置，并应全面统筹社会救援设备设

施。

8.5.6 应急救援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救援设备宜配备调机、救援工器具、汽车、专用指挥车等设备，救援设备应兼容不同车型的

救援要求；

b) 线网救援中心应为具备事故救援调机功能的车辆维修基地或综合维修基地，救援中心应配置

救援工器具设备及相应的救援办公生活设施。

8.5.7 网络运营组织节点车站设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车站楼梯、电扶梯、站台门、自动步道等设施，应采用一致的技术标准；

b) 车站应统筹建立明确、清晰的旅客导向标识系统。换乘站应设置静态引导标识系统。跨线站

应设置动态引导标识系统；

c) 车站设计应注重功能分区，功能相同的用房、设备设施宜集中布置，合理利用建筑空间；

d) 互联互通车站应按照一次整体设计，根据互联互通线路规划近远期情况采用同期或分期的方

式实施，同时应预留好接口。对于既有车站的互联互通改造，应充分考虑改造工程的必要性、

可实施性、安全性和经济性，充分利用既有设施，减少改造对既有车站运营的影响。

8.5.8 应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统筹考虑近期建设规模与远期发展规划，统筹构建云平台、大

数据平台，并应遵循资源共享的原则，充分利用既有信息系统资源并考虑既有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信

息共享。

8.5.9 云平台的技术架构应具有支持既有业务应用系统、既有云平台平滑迁移至新建云平台的能力。

8.5.10 大数据平台构建应根据线网规划及业务需求，充分利用城市轨道交通各专业、各业务的数据资

源，深度挖掘数据的资源价值。

9 设施设备配置

9.1 一般要求

9.1.1 根据网络运营组织要求，对网络运营线路间的线路、轨道、车辆、限界、牵引供电、通信信号、

站台门和土建等设施设备进行合理配置。

9.1.2 独立运营线路重点为多交路运行、不同编组运行、快慢车运行等运营组织方案的设备设施配置。

9.1.3 跨线运营线路重点为线路间车辆、限界、供电、通信信号及土建系统等设施设备配置。

9.2 线路

9.2.1 线路的站间距布置、平纵断面技术标准应满足网络运营组织方案开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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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具有快慢车运营需求的线路，宜在相应车站设置越行线以供快车越行。越行线的设置位置和设

置数量应根据沿线客流特性、运营组织方案、系统能力、车站工程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9.2.3 在不同编组、不同系统制式列车转换作业区域的纵坡、半径、配线长度等线路条件需满足相应

转换作业功能要求。

9.2.4 快慢车运行线路的道岔选型宜与快车最高运行速度相匹配。

9.2.5 同台换乘车站应以主要换乘客流方向实现同站台换乘为原则，同时线路条件宜结合跨线运营需

求分析，预留载客列车跨线运营条件，跨线联络线宜按双联路、正线技术标准设计。

9.3 车辆

9.3.1 不同编组运营模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不同编组的列车混合运营时，应满足列车故障救援的需求，应保持车门与站台门数量与位置

相匹配；

b) 灵活编组运营模式下，列车两端车钩应采用全自动车钩，列车两端车钩和网络系统应满足快

速解编、连挂需求，连挂后的列车车门间距宜与固定编组列车相匹配。

9.3.2 不同系统制式跨线运营模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不同供电制式的线路，应满足跨线运营的供电制式要求；

b) 不同通信信号制式的线路，应满足跨线运营的通信信号制式要求；

c) 不同车辆制式的线路，跨线运营的车辆限界、轴重应保持一致。

9.4 限界

9.4.1 跨线运营模式下限界应满足不同车型、不同速度条件下的运行要求。

9.4.2 车站范围的限界应兼容不同编组、不同车门的列车停靠要求。

9.4.3 车辆段(场)内各种构筑物限界，应满足同类型车辆检修及行车限界要求。

9.4.4 利用联络线组织跨线运营的线路，联络线应按正线线路的限界标准设计。

9.5 牵引供电

9.5.1 跨线运营采用双制式供电系统下，不同供电制式之间应设置转换区段，列车应通过自动转换供

电制式实现跨线运营。

9.5.2 跨线运营线路接驳站降压变电所宜设置资源共享，降压变电所设置方案应结合换乘方式、建设

时序及运营管理模式等统筹考虑。

9.5.3 换乘站共享降压变电所时，应由先建线路建设，并为后续线路预留共享条件。

9.6 通信信号

9.6.1 通信信号系统设计应满足网络运营组织各种场景下的作业需求。

9.6.2 跨线运营接驳站的通信系统宜资源共享，并根据换乘站类型及建设时序，对通信系统及设备统

一设计、分期实施。

9.6.3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应全网统一规划频率资源，提高频率复用率，节约资源。

9.6.4 专用视频监视系统与公安视频监视系统宜共用前端设备和平台设备，合理利用资源。

9.6.5 乘客信息系统宜设置线网编播中心系统，负责线网节目制作、编辑，节目播放由各线独立控制。

9.6.6 相同信号系统制式的线路应由一套 ATS 系统监控或线网 ATS 系统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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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不同信号系统制式线路的中心调度指挥系统设备间应采用统一的安全接口协议实现车站状态、

运行计划、调度命令的互传。并根据需要互设复示终端，并满足信息系统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3 级以上的

规定。

9.6.8 采用兼容或双套车载设备实现跨线运营的不同信号系统制式线路，跨线转换区域应按不同线路

制式配置转换设备；车站设备间采用统一的安全接口协议，实现控制信息的互传、调度权交接、不同系

统制式车载设备的切换。

9.6.9 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应采用冗余场强覆盖，满足不同线路跨线运营的需求，并与通信等业务实现

综合承载。

9.6.10 跨线运营线路正常、故障、应急模式下的信号系统控制模式应统一。

9.7 站台门

9.7.1 为实现统一管理，站台门系统的主要设施设备以及土建预留条件、设备接口宜统一标准。

9.7.2 不同编组模式下的站台门系统应设置与不同编组列车车门相对应的滑动门，并具备相应的控制

方式、满足不同编组列车的开启要求。

9.7.3 站台门系统门体结构到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以及站台面到轨面的高差，应满足限界的要求，如

有差异宜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9.7.4 地下车站站台门结构应能承受人的挤压和活塞风载荷的作用，应满足越行列车过站时的风荷载要

求。

9.8 土建

9.8.1 针对不同编组列车运营，有效站台计算长度应满足最大编组长度要求。

9.8.2 车站停靠不同编组列车时，车站的公共区布置，如分区栏杆、售检票机、楼扶梯、电梯、站台

门等设施的布置应兼容不同编组列车的停靠。

9.8.3 车站面向轨行区的封闭幕墙、广告灯箱等设施安装强度应满足越行列车高速通过时的风压计算

强度要求。

9.8.4 快车在紧急工况下应采用站站停模式，车站建筑应核算该工况下的紧急疏散能力要求。

9.8.5 跨线运营模式下，车站宜采用错位停车等方式满足不同编组列车乘降要求。

9.8.6 跨线运营模式下，车辆选型及列车区间运行速度应与线路区间隧道洞径相互匹配。

9.8.7 跨线运营模式下，车辆选型、列车编组及列车区间运行速度应与线路区间桥梁荷载相互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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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B

C
C

附 录 A

(规范性)

出行和客流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

A.1 通勤率

通勤率用来表示两个区域联系程度，指居住在某区域至另一区域通勤的人口占该区域工作总人口的

比例，计算方法应按公式（A.1）。

��� = ���

��
………………………（A.1）

式中：

Wij——区域 i 至区域 j 的通勤率，单位百分比（%）；

Mij——表示在区域 i 居住的工作人口中前往区域 j 工作的人口数量，单位为万人；

Mi——表示在区域 i居住的工作总人口数，单位为万人。

A.2 轨道乘客站内停留时间

乘客完整出行路径中，在轨道车站内停留的时间，计算方法按公式（A.2）。

��
� = ��

�� − ��
��� ………………………（A.2）

式中：

Ti
m
——乘客 i 在轨道站内停留的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Ti
in
——乘客 i刷卡进站的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Ti
out——乘客 i 刷卡出站的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A.3 受益受损客流

相较于常规运营组织方案，在快慢车等灵活运营组织方案下，乘客出行方式选择有所变化，所吸引

增加或损失减少的轨道客流量为受益受损客流，计算方法按公式（A.3）。

� = �� − �0 ………………………（A.3）

式中：

Q——受益受损客流量，单位为万人次；

Qk——在采用第 k 个灵活运营组织方案下线路的客运量，单位为万人次；

Q0——采取常规运营组织方案下线路的客运量，单位为万人次。

A.4 轨道附加时间

过道附加时间是轨道乘客完整出行路径中，除去乘坐轨道交通系统的剩余在途时间，一般指交通接

驳时间，计算方法按公式（A.4）。

��
� = ��

� − ��
� − (��

�� − ��
���) …………………（A.4）

式中：

Ti
c
——乘客 i 的轨道附加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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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o
——乘客 i一次出行中开始的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Ti
d
——乘客 i一次出行中结束的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Ti
in
——乘客 i刷卡进站的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Ti
out——乘客 i 刷卡出站的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